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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常州鑫立离子技术有限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商业企业管理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常州鑫立离子技术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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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子辅助沉积用射频离子源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离子辅助沉积用射频离子源的产品参数、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随

行文件、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离子辅助沉积用射频离子源的生产和检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17626.2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 

GB/T 17626.4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试验 

GB/T 17626.5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浪涌(冲击)抗扰度试验 

GB/T 17626.11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第11部分：对每相输入电流小于或等于16 A设备的电压

暂降、短时中断和电压变化抗扰度试验 

GB/T 18268.1 测量、控制和实验室用的电设备 电磁兼容性要求 第1部分：通用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产品参数 

产品参数如表 1 所示。 

表1 产品参数 

项目 指标 

最大束流 1 500 mA 

离子发射能量 1 500 eV 

中和电子供应能力 ＞3 A 

连续工作时间 ＞200 h 

工作气体 氧气、氩气 

 

5 技术要求 

工作环境 5.1 

产品的工作环境应符合以下规定： 

a) 环境温度：5 ℃～40 ℃； 

b) 环境相对湿度：30 % RH～70 % RH； 

c) 大气压力：在 86 kPa～106 kPa 范围内的当地平均大气压； 

d) 不应受到影响使用的震动和强电磁场干扰； 

e) 供电电源：三相 208 V 交流电，交流电压 180 V～229 V，频率 47 Hz～63 Hz； 

f) 室内应无腐蚀性气体，通风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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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观 5.2 

5.2.1 产品应外观整齐、清洁，表面涂、镀层无明显剥落、擦伤、露底及污垢。 

5.2.2 外壳应平整，放于平台上不应有摇动现象。 

5.2.3 零件结合处应整齐，无毛刺、锐棱和粗糙不平现象，刚性连接部件不得松动。 

5.2.4 仪器可拆卸部分应无障碍地拆装。 

5.2.5 铭牌及标志应清楚，所有紧固件不得松动，各调节器件转动灵活，功能正常。 

尺寸偏差 5.3 

产品各部件实际尺寸与标示尺寸相符，允许偏差为±5 %。如有特殊要求，可根据顾客要求而定。 

装配质量 5.4 

5.4.1 产品各部件应齐全、完整，产品装配应正确，紧固件应紧固到位、无松动。 

5.4.2 产品部件应有足够的强度在正常安装和使用时不应发生破坏或变形。 

功率重复性 5.5 

产品重复性应不大于 1.5 %。 

功率稳定性 5.6 

产品稳定性应不大于 2 %。 

可靠性 5.7 

产品首次故障前工作时间应不小于 1 000 h。 

安全 5.8 

5.8.1 绝缘电阻 

产品在正常工作条件下，绝缘电阻应大于 20 MΩ。 

5.8.2 介电强度 

产品在正常工作条件下，应能承受 1 500 V 交流有效值连续 1 min 的电压试验，不应出现飞弧或

击穿现象。 

5.8.3 泄漏电流 

产品在正常工作条件下，泄漏电流应不大于 5 mA。 

电磁兼容性 5.9 

应符合 GB/T 18268.1 的规定，产品在进行静电放电抗干扰度、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浪涌（冲

击）抗扰度试验和电压暂降、短时中断和电压变化抗扰度试验时满足 5.5、5.6 的要求。 

6 试验方法 

外观 6.1 

在自然光线下以目测检验。 

尺寸偏差 6.2 

用标准的通用量具进行测量。 

装配质量 6.3 

在自然光线下，通过实际操作，目测手感检验。 

功率重复性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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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产品处于最佳工作状态下，通入相同流量的气体，连续 10 次测量此流量下的设备功率。 

 RSD =

√∑ (𝐶𝑖−𝐶)
2𝑛

𝑖=1
𝑛−1

𝐶
× 100% ······························································· (1) 

式中： 

RSD——相对标准偏差，%； 

Ci——测量值，%； 

C——测量平均值，%； 

n——测量次数。 

功率稳定性 6.5 

产品开机稳定后，等离子源解体气体，测量解离率，制作工作曲线，在不小于 2 h 内，间隔 15 min

以上，重复 6 次测量，相对标准偏差即稳定性。 

 S = √
∑ (𝐶𝑖−𝐶)

2𝑛
𝑖=1

𝑛−1
 ········································································ (2) 

式中： 

Ci——测量值，%； 

C——测量平均值，%； 

N——测量次数； 

S——标准偏差，%。 

可靠性 6.6 

应在实际使用现场进行，记录产品自安装使用开始至首次出现故障的累计工作时间。 

安全 6.7 

6.7.1 绝缘电阻 

产品在正常工作条件下，绝缘电阻应大于 20 MΩ。 

6.7.2 介电强度 

产品在正常工作条件下，应能承受 1 500 V 交流有效值连续 1 min 的电压试验，不应出现飞弧或

击穿现象。 

6.7.3 泄漏电流 

产品在正常工作条件下，泄漏电流应不大于 5 mA。 

电磁兼容性 6.8 

按 GB/T 17626.2、GB/T 17626.4、GB/T 17626.5、GB/T 17626.11 的规定进行。 

7 检验规则 

8 检验规则 

检验分类 8.1 

产品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出厂检验 8.2 

每台产品在出厂前应进行出厂检验，出厂检验项目如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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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检验项目 

项目名称 出厂检验 型式检验 

外观 √ √ 

尺寸片擦 √ √ 

装配质量 √ √ 

功率重复性 — √ 

功率稳定性 — √ 

可靠性 — √ 

安全 — √ 

电磁兼容性 √ √ 

注：  “√”表示需要进行检验，“—”标识不需要进行检验。 

 

型式检验 8.3 

8.3.1 型式检验项目按表 2 的规定。 

8.3.2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试制定型鉴定； 

b) 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鉴定； 

c) 产品正式生产后，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 

d) 产品停产两年后恢复生产； 

e) 出厂检验或抽样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 

f)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的要求。 

判定规则 8.4 

8.4.1 每台出厂检验的产品，各项检验项目均为合格时，该台产品判定为合格。 

8.4.2 型式检验的产品各项指标与检验项目均合格时，该台产品判定为合格；若出现不合格项目，应

进行调整或改进，再次进行检验，直至合格为止，否则不能投产。 

9 标志、随行文件、包装、运输和贮存 

标志 9.1 

9.1.1 产品应在明显位置上固定铭牌，铭牌上应有以下标志： 

a) 产品型号、产品名称； 

b) 商标； 

c) 产品标准编号； 

d) 制造厂名及地址； 

e) 计量许可证及编号； 

f) 制造日期、出厂编号。 

9.1.2 产品外包装标志应有以下内容： 

a) 产品型号、产品名称； 

b) 制造厂名； 

c) 包装箱体积（长×宽×高）mm、毛重和净重（kg）； 

d) 包装箱序号、数量、出厂日期有“易碎物品，向上，怕雨”标志，应符合 GB/T 191 的规定； 

e) 产品质量（重量）kg，体积（长×宽×高）mm； 

f) 收货单位名称及地址。 

随行文件 9.2 

应提供产品的随性文件，包括： 

a) 产品合格证； 

b) 使用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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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装箱单； 

d) 随机附件和技术文件。 

包装 9.3 

产品包装应保证产品不受损伤，应防尘、防震，便于运输和贮存。如客户有特殊要求，按合同有关

规定进行。 

运输 9.4 

产品在包装完整的情况下，允许用一般交通工具运输。运输过程中应按印刷的运输标志的要求进行

运输作业。 

贮存 9.5 

产品在运输包装状态下，应贮存在环境温度为（5～40）℃、相对湿度不大于 85 %，且空气中不含

有腐蚀性气体的室内。 

 


